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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金毛狗蕨“回家”

“以前，我们小区的噪声特别大，严重
影响居民休息，好在现在安静多了！”近
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滨湖花园小区一
位居民在体验了小区广场一角的“噪声体
验屋”后感慨道。这个曾饱受噪声之苦的
小区，如今已成为当地创建“宁静小区”的
示范。

这是江苏省检察机关开展噪声污染
治理专项行动推动解决的一件民生实事。

针对群众急难愁盼，从 2023 年 2 月
起，江苏省三级院一体履职，开展了历时

一年的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共立案办
理噪声污染公益诉讼案件 594 件，制发检
察建议 228 份，磋商 210 件次，公开听证 48
件次，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污
染问题。同时，该省检察机关以案促治，
推动 12 个设区市政府完成噪声污染防治
法规定的噪声污染监管部门指定工作，解
决了噪声污染防治的关键难题。今年 2
月，该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更高水平守护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典型案例。

工业生产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声声扰民——

百姓“安静权”如何维护？
□本报记者 卢志坚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缪
婷） 5 月 4 日一早，家住浙江省嘉善
县亭桥南路某小区的徐先生与朋友
相约出行，前往上海外滩游玩。一见
面，徐先生便高兴地对朋友说：“这几
天我可是在家休息好了……”

一段时间以来，徐先生的睡眠备
受他家旁边的某 KTV 噪声骚扰。今
年 4 月中旬，徐先生向嘉善县检察院
反映了这一线索。该院经初步调查
后发现，某 KTV 在夜间时段有噪声
超标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周边小区居
民的正常休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该院依法立案后，办案检察官多
次前往现场勘查，检测发现噪声数值
均高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所规定的 1 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
夜间排放值 45dB(A)。

此前，有关部门曾多次协调，但
这家 KTV 的夜间噪声问题一直未得
到妥善解决，给附近居民带来极大影
响。对此，嘉善县检察院召开噪声污
染行政公益诉讼案检察听证会，充分
听取各方意见，厘清行政机关的职
责，同时也了解各方关于噪声污染防

治的措施及建议，推动行政机关依法
履职，形成保护公益的共识与合力。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了案
件的基本情况。嘉善县文化和广电
旅 游 体 育 局 、 综 合 执 法 局 、 公 安
局、生态环境分局等有关部门代表
介绍了各自单位相关职能，并对案
件发表意见。与会的人民监督员、
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等就案件办理

存在的堵点、如何寻求最优解等问
题向职能部门提问，并就听证议题
发表意见建议。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涉案 KTV
夜间噪声超标严重侵害公共利益，有
关职能部门应尽到监管责任，敦促经
营主体及时采用封窗等形式进行整
改。同时，与会人员同意检察机关以
磋商形式开展监督，希望各部门能形

成合力，共同为老百姓的健康睡眠
“保驾护航”。

“‘小切口’体现‘大民生’，诉前
磋商作为一种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有
效节约了办案成本、提高了工作效
率，能够达到公共利益最佳保护效
果。”嘉善县检察院检察长董孝威表
示，在制发磋商函后，该院持续跟进
噪声整改情况，确保有关部门履职到
位，为噪声污染按下“静音键”。

不到半个月时间，在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的合力推动下，涉案 KTV 采
取了安装隔音设备、封上窗户等措
施，困扰徐先生等附近居民的噪声污
染问题终于整治到位，居民们可以睡
个好觉了。

KTV的噪声超标问题解决了
浙江嘉善：诉前磋商呵护居民睡眠健康

我国基本形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
日前，记者从山东省临沂市举办的2024年

世界地球日主场活动上获悉：我国基本形成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重点区域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大熊猫国家公园等近百个重点
区域相继登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已覆盖自然
保护地、森林、湿地、草原、河流、湖泊、探明储量
的矿产资源、海域、无居民海岛等各类自然资
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构建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的一项基础工作，贯穿生态文明建
设的全过程。近年来，自然资源部陆续研究出台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相关技术标准，建设了全国
统一的登记信息系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
和工作体系全面建立实行。

五方面发力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五方面重点工作。一是加快构建与
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监测体系。二是提升精准
分析和预测能力。做好监测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溯
源分析，不断完善空气质量预报工作机制。三是
提升从山顶到海洋一体化监测能力。统筹考虑山
上山下、地上地下、岸上水里、城市农村、陆地海
洋以及流域上下游的生态环境各要素，全方位、
全地域推进一体化监测能力建设。四是提升监测
科技支撑能力。五是提升监测监管能力。多措并
举、多管齐下遏制环境监测数据造假问题，推动
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氛围。

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新国标即将实施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消息，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组织起草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
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下称《技术规范》）强
制性国家标准将于 2024年 11月 1日正式实
施。《技术规范》不仅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用锂
离子蓄电池单体的安全要求，还从电气安全、
机械安全、环境安全、热扩散、互认协同充电、
数据采集、标志等 7个方面设置了电池组的产
品安全准入门槛，提升锂离子蓄电池的本质安
全水平，要求制造商在电池组上标注“安全使
用年限”，提醒用户到期淘汰老旧电池，减少老
旧电池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

（整理：杨璐嘉 来源：人民网、新华社、
《科技日报》）

“裂缝长 2 米。”2023 年 3 月，在连
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李圩村，海州区检
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元麟正在测量
因 204 国道车辆震动和噪声而震裂的村
民金秀芳家的房屋。随后，市区两级院
一体化办理此案，通过推动相关部门实
施加装声屏障等降噪工程，让困扰当地
群众五年之久的“204 国道噪声污染问
题”圆满解决。

2023 年 4 月 16 日，南通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检察院就一起高架路噪声扰民案
件，邀请该区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工作人员与“益心为公”志愿者
代表及环保领域专家学者召开听证会，
论证高架路噪声产生的原因，明确防治
责任主体和监管责任主体。听证员一致
认为，该案中，在“先路后房”的情况
下，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经验优势主
体，应充分认识毗邻高架路新建居民住
宅可能对业主造成的噪声污染问题，有
义务采取降噪减震措施。后经多部门协
同履职，涉案路段声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夜间平均噪声值已降至 55 分贝以
下。

2023 年 7 月，在盐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益心为公”志愿者葛锦松利用自
己的专业技能，带领研究团队，在无人
机上搭载 AI 拾音器采集噪声数据，并
同步启动摄像功能，为检察官收集“飙
车炸街”的有效数据，解决了噪声取证

难题，为后续治理“飙车炸街”噪声、
推动非法改装车辆源头治理提供了技术
支撑。

…………
调查取证、检察听证、志愿者参与

并提供技术支撑……专项行动开展后，
江苏各地检察机关迅速行动，办理了一
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噪声污染案件。
江苏省检察院和省生态环境厅及时掌握
专项行动最新进展和成效、梳理重点难
点问题，提出噪声综合防治意见建议，
对全省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调度。

江苏省检察院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
动联络人杨学飞告诉记者，为确保办案
精准规范，省检察院要求各地不能单纯
追求案件数量，而必须统筹“有质量的
数量”和“有数量的质量”。

2023 年 5 月下旬，随着高考、中考
临近，噪声污染成为广大师生、家长及
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江苏省检察
院决定以深化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为
契机，在全省开展“静音护考”专项监
督行动，并联合生态环境、公安、城
管、住建等相关噪声主管部门，对中高
考期间噪声扰民扰考问题进行源头治理
与末端防控，以法治力量保障安静的考
试环境。在“静音护考”专项监督行动
中，该省检察机关共受理相关线索 428
条，经初步调查后依法启动立案程序
147 件，制发检察建议 75 件，开展磋商

55件，制发工作函、发布公告 5份。
对那些长期反复投诉未能得到解决

的“硬骨头”噪声污染问题，2023 年 7
月，江苏省检察院和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经调研磋商，决定从四大类噪声污染案
件中，各选出一件问题复杂、影响重大
的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泰州市高港区某
索具有限公司三面紧靠居民区，生产涉
及金属切割、焊接等环节，产生的噪声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居民投诉
不断。高港区检察院通过调查取证，向
属地街道办事处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属地街道办回复称
该公司已整改，并计划搬迁。但该院在
跟进监督中发现，公司仍在继续生产，
噪声超标情况依旧，居民对整改效果不
满意。江苏省检察院和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挂牌督办后，泰州市、高港区两级检
察院与生态环境部门召开磋商会，督促
属地政府落实环境质量改善职责。随
后，高港区检察院邀请生态环境、住
建、应急管理等部门再次磋商，并征得
涉案公司负责人同意，达成加快搬迁改
造转型的共识。2023 年 11 月，江苏省
检察院、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共同赴高港
区，现场了解企业生产噪声扰民情况，
查看新厂区建设情况，商讨指导解决方
案。今年 3 月 11 日，高港区检察院检察
官在回访时，看到该企业已在新厂址进
行正常生产。

2.精准规范办理一批噪声污染治理案件

2023年 6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噪
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本报通讯员万晓勇摄

噪声包括工业生产噪声、建筑施工噪
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等四大
类，其监管职责涉及生态环境、公安、住
建、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江苏省检察机
关在履行生态环境公益保护职责中发现，
各类生产生活噪声投诉举报居高不下，噪
声污染问题已成为困扰人民群众日常生
活的重要因素。

2023 年初，江苏省检察院在征询全
国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时，了解到
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向好，环境信访
投诉总量下降明显，但噪声污染占比逆势
上升。根据江苏省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
台数据统计，2020 年至 2022 年，噪声污染
投诉数量连续三年占该省环境投诉第一
位，占比从 45.6%上升至 48.3%。受访的
全国人大代表纷纷表示，希望检察机关加
强合作，通过法律途径推动问题解决，增
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江苏省检察
院与该省生态环境厅决定强化行政执法
与公益诉讼检察协作配合，联合开展噪
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并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印发了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求，
通过深入宣传、源头预防、减排降噪等
方式，形成全社会关注噪声问题、参与
噪声防治的良好氛围，全面压降噪声污
染问题高发态势；集中查处一批噪声污
染 违 法 案 件 ； 加 大 声 环 境 质 量 保 护 力
度；推动健全完善噪声污染综合防治工
作体系。

2023 年 3月 29日，江苏省检察院决定
对噪声污染以事立案。因噪声污染解决
难度大，需要内外协调、上下一体履职，该
省检察院检察长石时态担任专案组组长、
主办检察官，各设区市检察院设专案分
组，各设区市院检察长任分组组长。2023
年 4 月，此专项行动被纳入 2023 年度江苏
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要内容。省、市、县
三级检察机关和生态环境部门共同成立
本级工作专班，建立日常联络工作机制，
对联合调研期间发现的噪声污染线索，依
法启动行政执法和检察公益诉讼程序，推
动完善专项行动期间发现的监管机制方
面的问题。

“经调研摸底、线索研判，我们发现噪
声扰民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律
条款没有落地。2022 年 6 月生效实施的
噪声污染防治法中有 9 个条款对 19 项噪
声违法行为明确‘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
部门’处理。但在江苏省检察院进行专案
立案前，全省仅有南京一个设区市政府出
台了文件，明确相关监管部门及其职责，
其他设区市政府均未明确作出规定，导致
相关法律条款不能落地落实。这是最急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江苏省检察院第八
检察部主任严中良介绍说。

根据上述情况，江苏省检察院决定双
管齐下：一方面加大办案力度，解决一批
噪声污染突出问题；另一方面推动各地明
确监管执法部门，解决噪声污染治理的关
键难题。

1.以事立案，开展专项行动一体履职

在专项行动中，推动各地明确监管
执法部门的难度比办理个案要大得多，
这也是此前噪声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的
重要原因。为此，江苏省检察院决定把
这项任务作为专案办理的重点来推进。

江苏省检察院一方面主动向省委、
省政府作专题报告，推动江苏省污染防
治攻坚办将其纳入 2023 年攻坚行动内
容；另一方面积极与行政机关沟通协
调，努力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此外，
检察机关还通过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技术专家、
志愿者及群众参与，获得社会各界支
持。

扬州在江苏省未指定相关监管部门
的 12 个设区市中，率先推动这一难题
得以解决。扬州市检察院将完善噪声污
染防治法配套制度体系作为首要任务集
中推进，与该市生态环境局密切协作，
充分调动各相关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并多次向扬州市政府领导汇报，最
终形成各方认同的方案。2023 年 7 月，
上述方案经扬州市政府第 17 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随后，淮安、镇江、盐
城、宿迁、常州等设区市相继出台文件
对噪声监管部门职责进行了指定。

为给这项工作“再加把油”，2023
年 11 月，江苏省检察院在睢宁县召开
噪声污染治理检察公益诉讼案听证会。
这 场 听 证 会 “ 阵 容 强 大 ”： 由 人 大 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技术专
家、法律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及
群众代表担任听证员；最高检第八检察

厅、江苏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
会、江苏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领
导以及中国声谷防治噪声技术专家受邀
参加；江苏省公安厅、司法厅、生态环
境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
等单位分管领导，以及各设区市政府分
管领导参会；该省各设区市检察院检察
长以噪声污染治理专案分组组长的身份
参会。

围绕听证主题，各方介绍情况、发
表意见、提出思路举措。听证员在闭门
讨论、评议后，由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赵兴友发表评议意见：“全省检察
机关办理噪声污染治理检察公益诉讼
案，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选题
精准、深得民心。相关行政机关为完善
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提升噪声污染防治
水平，作出了积极努力。作为执法基础
的部门职责划分，这项工作还需要进一
步加快推进，希望各市继续推进噪声污
染防治部门职责划定工作，确保今年内
实现我省市域全覆盖，并尽快向县域推
进，为行政执法提供明确依据。”

石时态在作听证总结时说，首先，
建议各设区市政府认真落实噪声污染防
治法的相关规定，在年底前完成噪声污
染监管部门指定工作；其次，噪声污染
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上级政府主
管部门加强监督指导，建议省相关单位
各尽其责、加强协作，推动尽快完成监
管部门职责划分工作；再次，要勇于创
新、敢于实践，以走在前、做示范的果
敢担当推动工作落实，努力创造出可复

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为美丽江苏建
设作出各自的积极贡献。

会后，江苏各地加大推进力度。截
至今年 1 月 20 日，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
全部完成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的监管部
门指定工作。

今年 1 月，江苏省污染防治综合监
管平台、江苏省环境检测机构数据显
示：2023 年噪声污染信访投诉量为 2.4
万余件，同比下降 30%，省域声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今年 1 月 30 日，江苏省检察院作出
终结案件决定。案虽结，但噪声污染治
理工作并未止步。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
长陶国中告诉记者，噪声污染治理是一
个长期而又系统的工作，在实践中仍面
临一些难题，如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标准未统一，也存在技术问题，全
国尚无先例；噪声污染问题具有反复性、
瞬时性，调查取证要求高、难度大，监管
执法力量和技术还不能完全匹配执法需
求；基层执法权受限制，无力承接噪声防
治执法权，等等。“江苏省检察机关将继
续高质效办好噪声污染公益诉讼案件，
同时积极推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划定和基层执法权限探索，进一步完善
噪声污染综合防治体系。”陶国中表示。

据了解，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目
前，江苏已有睢宁县，盐城市大丰区、
阜宁县，金湖县，仪征市等 5 个县区完
成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工作，
其中睢宁县和盐城市大丰区还探索赋予
街道及乡镇政府噪声污染执法权限。

3.推动明确监管执法部门，解决噪声污染防控关键难题

2023 年 4
月，江苏省南通
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检察院委
托具有资质的
第三方鉴定机
构检测噪音。

王建摄

◀ 2023 年 5
月，江苏省睢宁县
检察院检察官现
场调查社会生活
噪声情况。本报
通讯员朱建军摄

▼2023年 11
月，江苏省检察院
在睢宁主持召开
噪声污染治理检
察公益诉讼案听
证会。本报通讯
员金磊摄


